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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6 证券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9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大信”）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大信出具的《关于变更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

函》。大信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原指派黎程女士、郑新平女士作为2025年度的
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鉴于原签字注册会计师郑新平女士因个人职业发展原因，已从
大信离职，现改派余冲先生接替郑新平女士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
公司2025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变更后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黎程女士、余冲
先生。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
（一）基本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余冲先生，2021年开始参与上市公司审计工作，于202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5

年开始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
（二）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余冲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曾因

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符合定期轮换的规定，无不良诚信
记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1996 证券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8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双方基于各自的资源、优势而就未来
合作意向达成的框架性约定，后续具体合作事项的实施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协商，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具体合作事项需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协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合作协议》的履行对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合作事项若顺利实
施，有利于公司拓展海外业务，做大做强主业，但其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需视后续实施情况而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情况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与香港上市公司信保环球控股有限

公司（0723.HK）全资附属公司汇通资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资源”）签订了《合作协议》。经
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及汇通资源在合作期内共同开拓欧盟人造板及相关产品市场，提升双方在欧盟
的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影响力；建立高效的欧盟销售与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探讨更
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建立销售点、产品代销、供应链整合及未来潜在的合资建厂可能
性。

公司授权汇通资源在欧盟区域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作为公司
人造板产品合作期内的区域代理商。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后续合作与项目推进等具体事项尚需双方进
一步协商确定，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汇通资源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23号鹰君中心24楼2401A室
主要股东：信保环球控股有限公司（0723.HK）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主营业务：森林相关业务（包括木材供应链及可持续森林管理）
公司与汇通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作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
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本协议制定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紧密合作，建立长

期、稳定、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合作目标：共同开拓欧盟木板及相关产品市场，提升双方在欧盟的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影响

力；建立高效的欧盟销售与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探讨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包括
但不限于建立销售点、产品代销、供应链整合及未来潜在的合资建厂可能性。

（三）合作主要内容：公司授权汇通资源在欧盟区域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德国，法国
和意大利，作为公司人造板产品合作期内的区域代理商，并就品牌与推广、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培
训、知识产权等事项达成初步安排。

（四）合作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为期1年，如双方无异议，每次协议到期后可自动续约1年。
（五）合作协议自双方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汇通资源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签署本次《合作协议》，公司将与汇通资源紧密

合作开拓欧盟市场，助力公司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多渠道的战略布局。公司本次与汇通资源签订的
《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推进进度和实施情况而定。相关合作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后续合作与项目推进等具体事项尚需双方进

一步协商确定，合作进展存在不确定性。《合作协议》所约定事项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合作后续事项的实施依法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930 证券简称：华电新能 公告编号：2025-031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217号贵都大酒店会议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2
7,224,869,675

63.48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由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侯军虎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吴韶华先生、陈朝辉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永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2026-2028年融资租赁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17,691,460
比例（%）

99.9006

反对

票数

6,379,515
比例（%）

0.0882

弃权

票数

798,700
比例（%）

0.0112
2、议案名称：关于拟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签订2026-2028年商业保理框架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17,631,766
比例（%）

99.8998

反对

票数

5,994,210
比例（%）

0.0829

弃权

票数

1,243,699
比例（%）

0.0173
3、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2026-2028年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16,898,966
比例（%）

99.8896

反对

票数

6,719,310
比例（%）

0.0930

弃权

票数

1,251,399
比例（%）

0.0174
4、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6-2028年工程承包、设备及服务采购框架

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17,845,966
比例（%）

99.9027

反对

票数

5,895,410
比例（%）

0.0815

弃权

票数

1,128,299
比例（%）

0.01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拟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签订2026-2028年融资租赁框

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拟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

有限公司签订2026-2028年商业

保理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拟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2026-2028年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拟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 2026-2028年工程承包、

设备及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217,691,
460

7,217,631,
766

7,216,898,
966

7,217,845,
966

比例（%）

99.9006

99.8998

99.8896

99.9027

反对

票数

6,379,515

5,994,210

6,719,310

5,895,410

比例（%）

0.0882

0.0829

0.0930

0.0815

弃权

票数

798,700

1,243,699

1,251,399

1,128,299

比例（%）

0.0112

0.0173

0.0174

0.01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

司系关联股东，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4，上述股东均已回避表决，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合计
30,334,626,189股不计入参加上述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宜矗、林思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930 证券简称：华电新能 公告编号：2025-030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离任基本情况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公司董事吴韶

华先生、陈朝辉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工作安排需要，吴韶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陈朝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务，辞职后，吴韶华先生、陈朝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吴韶华先生、陈朝辉先生将在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前，继续履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姓名

吴韶华

陈朝辉

离任职务

董事、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

董事、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025 年 12 月 22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8年6月5日

2028年6月5日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需要

工作安排需要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吴韶华

先生、陈朝辉先生的离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和公司的正常经营。
吴韶华先生、陈朝辉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吴韶华先生、陈朝辉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公司总经理侯军虎先生、副总经理张戈临先生、财务负责人

（总会计师）吴豪先生、董事会秘书黄永坚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公司工作安排需要，侯军虎先生不再
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张戈临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吴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总会计师）职务，黄永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以上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离任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及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公司及公司董
事会对各位离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与重要贡献致以诚挚谢意。

姓名

侯军虎

张戈临

吴豪

黄永坚

离任职务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总

会计师）

董事会秘书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025 年 12 月 22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8年6月5日

2028年6月5日

2028年6月5日

2028年6月5日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需要

工作安排需要

工作安排需要

工作安排需要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是

是

是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是

否

是

否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吴豪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吴豪先生的

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吴豪先生提名，同

意聘任杨帅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杨帅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侯军虎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杨
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帅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杨帅先生
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取得了《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四、提名董事候选人情况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

案》，董事会提名吴豪先生、王元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吴豪先生、王元
生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
吴豪先生简历
197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正

高级会计师。2008年3月至2009年4月，任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客户关系部经理助理；2009
年4月至2020年9月，历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管理处职员、财务与风险管理部风
险处职员、副处长、处长、预算处处长；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任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总会计师）、党委委员；2020年11月至2022年3月，兼任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2020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在电力行业具有21年工
作经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条件。

附件
王元生先生简历
196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管理专业大学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政

工师。2004年11月至2010年1月，历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秘书、秘书处副处长、
行政处处长、公共关系处处长；2010年1月至2016年11月，历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副主
任、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公司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2019年5月至2021年10月，任华电广西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1年10月至2025年
11月，任华电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25年11月至今，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单位
专职董事；在电力行业具有33年工作经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元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条件。

附件
杨帅先生简历
198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工学学士，注册税务师、注册

会计师、会计师。2015年6月至2019年1月，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风险管理部会计处职
员；2019年1月至2025年7月，历任华电置业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任兼团委书记；2025年7
月至2025年11月，任北京华滨投资有限公司华滨国际大酒店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在电力行业具有
18年工作经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条件。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91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

年激励计划》”）、《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激励计
划》”）、《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5年激励计划》”）的规
定，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失去激励计划的激励资格，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4,26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614,260
注销股份数量（股）

614,260
注销日期

2025年12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1.2023年 5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2.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3.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限制
性股票已于2023年12月22日完成注销。4.2024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6月18日完成注销。5.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6.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12月23日完成注销。7.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6月17日完成注销。8. 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的议案》。9.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1.2024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2.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3.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12月23日完成注销。4.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6月17日完成注销。5. 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的议案》。6.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三）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1.2025年 5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2.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3.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四）本次回购注销通知债权人情况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公示期
间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2023年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69人因离职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

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19,365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2024年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80人因离职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

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90,775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2025年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32人因离职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其持有

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4,12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说明：离职人员中部分人员同时参加了2023年、2024年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此合

并计算后实际离职总人数为98人）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98人，回购注销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14,260股，公

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3年激励计划》《2024
年激励计划》《2025年激励计划》剩余限售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7,245,21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

了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了回购注销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2月2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7,859,474
1,800,728,214
1,808,587,688

变动数

-614,260
0

-614,260

变动后

7,245,214
1,800,728,214
1,807,973,428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
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
市条件；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提
升，但不触及5%或1%的整数倍，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

一致行动人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阮立平

阮学平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当前持股数量（股）

973,425,600
291,698,117
219,408,816
12,236,782

907
1,496,770,222

本次注销前占比

（%）

53.8224
16.1285
12.1315
0.6766

0.0001
82.7591

本次注销后占比

（%）

53.8407
16.1340
12.1356
0.6768

0.0001
82.7872

占比变动比例（%）

0.0183
0.0055
0.0041
0.0002

0.0000
0.0281

权益变动说明

一致行动人组合计持

股变动比例不触及

5%或1%的整数倍。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2023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2025年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
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

程序并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相关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公司法》、《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2025-051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关联交易基于自愿平

等原则且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2025年12月19日，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据实际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结合
公司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公司拟上调与关联方南京尼康江南光学仪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尼康”）的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95万元。调整后，公司与关联方南京尼康
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775万元增加至870万元，公司2025年度整体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同步
由1,775万元增加至1,870万元。具体如下：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4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1,775万元，其中与关联方南京尼康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775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2、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董事曹志欣回避表决。
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该议案，并

发表意见如下：本次新增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
为。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上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增加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委员曹志欣回避表决。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结合公司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及经营需要，公司拟将2025年度向关联方南

京尼康采购原材料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从10万元增加至15万元，向关联方南京尼康销售产品、商品
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从170万元增加至190万元，向关联方南京尼康提供其他服务的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从230万元增加至300万元，累积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95万元。调整后，公司与关联方南京尼
康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775万元增加至870万元，公司2025年度整体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同
步由1,775万元增加至1,870万元。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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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

1,900,000.00

3,6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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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新增与南京尼康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以外，公司与United Scope LLC.的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不变。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南京尼康创立于1999年，业务范围涉及：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生物工程仪器、光学仪器等领

域；注册资本：315.18万美元；股权结构：Nikon Corporation持股75%，公司子公司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永新”）持股25%。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京永新持有南京尼康25%股权、公司副董事长曹志欣为南京尼康的董事，故南京尼康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南京尼康的购销交易，主要围绕Nikon Corporation委托生产的生物显微镜进行。南京尼

康依法注册成立，资信情况良好，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以前年度与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
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南京尼康的购销交易，主要围绕Nikon Corporation委托生产的生物显微镜进行。公司与

南京尼康的房租、代收水电等交易是子公司南京永新将房产出租给南京尼康作生产经营之用，并代
收代付相关水电费、物业费、蒸汽费。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
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2025-050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
联席董事长毛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曹志欣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1号公司总部1902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
144,156,125
41.86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王鹏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上海中

联（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邢海荣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独立董事谢彦君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2、董事会秘书姚磊出席；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553,945
比例（%）

95.4201

反对

票数

6,561,742
比例（%）

4.5518

弃权

票数

40,438
比例（%）

0.028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吕伟顺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刘晶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高长明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42,400,765
142,641,464
142,409,2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7823
98.9492
98.788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选举吕伟顺为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21,081
7,267,901

比例（%）

26.8315
80.5462

反对

票数

6,561,742
/

比例（%）

72.7202
/

弃权

票数

40,438
/

比例（%）

0.4483
/

2.02
2.03

《选举刘晶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选举高长明为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7,508,600
7,276,394

83.2138
80.6404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一为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晨、徐再炀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2025－061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举公司董事长及聘任CEO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CEO的议案》。

参会董事一致推举吕伟顺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聘任其为公司CEO（简历附后），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吕伟顺具备履职能力、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简历：
吕伟顺，男，1962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大连商场经理办副主任，交电

经理部副经理、经理、百货文化部经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大商股份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2016年4月至今任大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现任大
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3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庐山南大道369号铜锣湾写字楼34楼大会

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
379,212,545
58.99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万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617,025
比例（%）

98.5244

反对

票数

5,468,920
比例（%）

1.4421

弃权

票数

126,600
比例（%）

0.0335
2、议题名称：关于修订现行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614,525
比例（%）

98.5237

反对

票数

5,485,020
比例（%）

1.4464

弃权

票数

113,000
比例（%）

0.0299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614,425
比例（%）

98.5237

反对

票数

5,485,020
比例（%）

1.4464

弃权

票数

113,100
比例（%）

0.0299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442,225
比例（%）

98.4783

反对

票数

5,657,220
比例（%）

1.4918

弃权

票数

113,100
比例（%）

0.0299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130,745
比例（%）

99.7147

反对

票数

990,100
比例（%）

0.2610

弃权

票数

91,700
比例（%）

0.0243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521,325
比例（%）

98.4992

反对

票数

5,617,320
比例（%）

1.4813

弃权

票数

73,900
比例（%）

0.0195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101,845
比例（%）

99.7071

反对

票数

1,025,400
比例（%）

0.2704

弃权

票数

85,300
比例（%）

0.022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5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7,221,367

67,192,467

比例（%）

98.4161

98.3738

反对

票数

990,100

1,025,400

比例（%）

1.4495

1.5012

弃权

票数

91,700

85,300

比例（%）

0.1344

0.125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上述议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议案1、2.01、2.02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上述议案3、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光文、万珂菲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达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无锡国联产业

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联产投”或者“转让方”）与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华泓祺”或者“受让方”）于2025年12月10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国联
产投拟以19.854元/股的价格向弘华泓祺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2,342,9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二、本次协议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弘华泓祺完成合伙人结构工商变更的通知，依据《股份转让协议》，

受让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结构已完成变更工作，具体如下：
变更前：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认缴资本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执行事务合伙人

营业期限

主要股东

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70211MAK1UDFW09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1栋2办公1617户

25,001万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11-18 至 无固定期限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7.9973%；

航空产业融合发展（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1.9987%；

青岛弘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0.0040%；

变更后：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认缴资本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执行事务合伙人

营业期限

主要股东

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70211MAK1UDFW09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1栋2办公1617户

24,738万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11-18 至 无固定期限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0.4042%；

航空产业融合发展（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2.338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56.593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10.6638%

三、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东股份
转让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汇”）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收到中汇送达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中汇作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荆跃飞为签字项目合伙人、费

洁为签字注册会计师、路春霞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因中汇内部工作调
整，现指派丁亮接替费洁工作，会同荆跃飞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相
关工作。变更后，签字项目合伙人为荆跃飞，签字注册会计师为丁亮，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路春
霞。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情况1、基本信息

姓名

丁亮

角色

签字注册会计师

成为注册会计

师时间

2016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和挂牌公司审计时

间

2012年

开始在本所执业时

间

2025年12月

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

时间

2025年

近三年签署及复核过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家数

近三年签署过 1 家上市

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

告。

2、诚信记录
上述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

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的情况。3、独立性

上述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168
转债代码：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82%
5.85%

是□ 否√
是□ 否√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无锡国联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200MA1XJ1G58R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25年12月9日至2025年12月22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2,096,9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数从 84,873,566股减少至 72,776,593股，持股比例从 6.82%减少至
5.85%，其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8,487.3566

变 动 前 比

例（%）

6.82%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7,277.6593

变 动 后 比

例（%）

5.8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9- 2025/12/
22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履行此前披露的减

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54）。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法
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